
关怀独生子女家庭

临高 551 户独生子女享意外险
本报临城 6 月 17 日电 （记者李佳

飞 特约记者吴孝俊） 为进一步完善利
益导向机制，提高独生子女家庭抵御意
外风险的能力及保障福利水平，今年临
高县投入 25万余元， 除补贴独生子女
家庭生产生活外，还帮助 551 户农村独
生子女家庭购买了意外伤害保险。

临高县计生委主任桂若松介绍，

去年开始，临高实施计生惠民政策，由
政府“埋单”为农村独生子女家庭购
买意外伤害险， 凡是符合条件参加农
村独生子女家庭意外伤害保险的家
庭， 其家庭成员一旦发生意外伤害即
可获得相应赔偿， 以减轻独生子女家
庭的后顾之忧。

截至目前，临高今年共为 551 户农

村独生子女家庭购买了意外伤害险，共
计投入 5.51 万元， 参保人员将可享受
总保额为 3892.5万元的保险赔付。

与此同时，为进一步减轻独生子女
家庭生活负担， 临高今年计划投入 20
余万元，用于补贴农村独生子女家庭的
生产生活，优先支持独生子女户实施危
房改造等。

我省社保缴费基数调整

封顶线为 11394元
本报海口 6 月 17 日讯（记者张惠

宁）省统计局近日公布了 2013 年全省
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为 45573 元，这
意味着我省各项社会保险费的征缴和
相关保险待遇计发标准也将随之发生
变化。 省人社厅为此专门下文，要求各
地社保经办机构从 2014 年 7 月 1 日
起，将按 2013 年度在岗职工平均工资
征缴社会保险费和计发相关社会保险
待遇。

社保缴费基数上下限确定

据了解，根据省统计局公布数据，
海南省确定 2013 年度在岗职工月平
均工资为 3798 元 （2012 年为 3338
元），按照规定，用人单位每月按照职
工月实际工资总额来确定五项社会保
险缴费基数， 但最高不能超过上年度
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的 300%，最低不
能低于上年度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总
额的 60%（其中规定养老 2014 年最
低不能低于 40%）。

由此， 记者今天从省社保局保险关
系处了解到，从 2014 年 7 月 1 日起，我
省养老、医疗、工伤、失业和生育保险五
项社会保险月缴费基数上限和下限标准
分别是：

养老保险的下限为月平均工资
3798×40%=1519.20元；医疗、生育、工
伤和失业保险的下限均为 3798×60%
=2278.80元。五项社会保险的上限均为
3798×300%=11394 元。 也即是说，用
人单位养老保险缴费基数 ， 最低
1519.20元，最高 11394元。医疗、工伤、
生 育 和 失 业 四 险 缴 费 基 数 最 低
2278.80，最高 11394元。

灵活就业人员缴费标准

根据 《海南城镇从业人员基本养
老保险条例》规定，我省灵活就业人员
可以在上年度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的
60%至 300%的范围内自选缴费基数
缴纳养老保险，所以，自 2014 年 7 月
1 日起， 我省灵活就业人员养老保险
缴费基数范围是 2278.80 元至 11394
元。 按照灵活就业人员养老保险 20%
的缴费费率， 自 2014 年 7 月 1 日起，
灵活就业人员每月缴纳养老保险费，
最 低 数 额 为 455.76 元 ， 最 高 为
2278.80 元。灵活就业的医疗保险缴费
基数只有一个标准， 即上年度在岗职
工月平均工资， 费率为 6%， 因此，
2014 年 7 月 1 日起， 灵活就业人员医
疗保险每月须缴 227.8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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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海南大学在职攻读公共管理
硕士(MPA)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简章

根据国务院学位办《关于 2014 年招收在职人员攻读硕士学位工
作的通知》，2014 年海南大学继续面向全社会招生。 海南大学作为国
家重点建设的“211 工程”大学，是目前海南省唯一的公共管理硕士
（MPA）培养单位。 据统计，我校 MPA 研究生 95%以上来自政府、党
群、事业、军队等公共部门与机构。 培养目标及报名条件：公共管理硕
士（MPA）被称为“高级公务员的摇篮”，是面向政府部门及非政府公
共机构培养的高层次、 应用型专门人才， 得到了各个国家的广泛认
可。 为鼓励国家公职人员报考，人事部于 2005 年专门针对 MPA 报考
发出通知 （国人部 [2005]52 号）。 报名方法及程序：2014 年 6 月 20
日—7 月 10 日， 登陆: http://www.chinadegrees.cn/zzlk 生成并打印
《2014 年在职人员攻读硕士学位报名登记表》。2014 年 7 月 11 日—14
日到指定地点现场确认。 2014 年 10 月 16 日后登录信息平台下载准
考证。 考试及录取：考试科目为公共管理综合能力测试和外国语，考
试时间为 2014 年 10 月 26 日。 录取分数线由海南大学自主划定，结
合复试择优录取。 备考及复习： 详情请到 http://www.hainu.edu.cn/
mpa 查看；咨询电话及传真：（0898）66292663 ；联系人：张老师

http://www.hainu.edu.cn/mpa E-mail:hainumpa@sina.com
海南大学 MPA 教育中心地址：海南大学社科楼 A 楼 A110 室

海南产权交易所
关于国有产权（资产）招租公告

项目编号：XZ201406HN0063
受委托， 按现状对海南省图书馆主楼一楼东侧读者餐厅公开招

租，公告如下：
一、标的简介：读者餐厅位于海口市国兴大道 36 号海南省图书

馆主楼一层东侧，建筑面积为 640平方米，原租赁到期现公开对外招
租。 该餐厅定位为不仅具有餐饮功能，还应是具有海南本地文化特色
的文化服务空间、读者延伸活动空间，氛围宁静、环境优雅，与图书馆
的文化定位相协调。 项目地处海南省文化公园内， 毗邻海南省博物
馆、歌舞剧院、电影院，周边有超市、学校、医院、生活小区等，人流量
大，客源充足，经营前景看好。

二、经营范围和租赁期限：经营餐饮行业。 租期 5年。
三、竞租保证金和竞租价格（挂牌底价）：报名需缴纳 20 万元作

为竞租保证金。 以每年租金 21.6万元为底价，价高者得。
四、挂牌公告期：2014年 6月 18日至 2014年 7月 15日。
招租方对竞租人的要求及相关条件详情请登录海南产权交易网

www.hncq.cn，有意承租者请在公告期内来我所洽谈有关事宜。 项
目咨询：施女士 66558003�，项目报名：李女士 66558023�。地址：海南
省海口市龙昆南路 75号凤凰新华文化广场 5楼。

海南产权交易所
二〇一四年六月十八日

各用人单位：
为规范社会保险缴费基数申报工作，根据《社会保险法》和《社会

保险费申报缴纳管理规定》（人社部第 20 号令)， 现就社会保险缴费
基数申报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从 2014年 7月起，实行按月申报缴费基数制度，取消原来的
按年度申报缴费基数办法。

二、每年 7 月（一个缴费年度的初始月份）用人单位须申报全部
职工缴费基数。其余月份只申报人员增减及缴费基数变动情况，无变
动的可以不作申报， 社保经办机构将按照上月缴费数额核定当月应
缴数额。

三、申报方式：已开通网报的用人单位在网上申报缴费基数，其
他单位采取 U盘系统申报或者填写人员增减（基数）申报表（表 3-1-
1）到办事大厅申报。

四、用人单位职工的月缴费基数按本人实际工资总额确定。缴费
基数上下限按相关规定执行。用人单位因年终奖、绩效工资等发放延
后，造成不足额申报的，应在次年第一季度内，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
申报补差。已缴基数与差额之和不能超过社会保险缴费基数的上限，

补差时计收利息，免收滞纳金，逾期申报的，按规定加收滞纳金。
五、在一个缴费年度内的初始月份，用人单位不作申报的，社会

保险经办机构可暂按单位上月缴费数额的 110%核定其应缴数额。没
有上月缴费数额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暂按该单位的经营情况、从业
人员人数、当地上年度职工平均工资等情况确定应缴数额。

六、用人单位办理申报后，须留存以下申报材料备查：
（一）经职工本人签字确认的缴费工资申报表；（二）经职工本人

签字确认的本单位代职工申报的缴费明细表及变动情况；（三） 向社
会保险经办机构申报填写的业务表格；（四） 单位职工名册及职工缴
费情况；（五）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要求的其他材料。

七、用人单位未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由社会保险经办机
构按照《社会保险法》第八十六条之规定，责令其限期缴纳或者补足，
并自欠缴之日起按日加收 0.5‰的滞纳金；逾期仍不缴纳的，由社会
保险行政部门处欠缴数额 1倍以上 3倍以下的罚款。

海南省社会保险事业局
2014年 6月 11日

海南省社会保险事业局
关于社会保险缴费基数申报的通知

各用人单位：
根据《残疾人就业条例》、《海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

人保障法〉办法》、《海南省安排残疾人就业规定》和《海南省地方
税务部门代收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实施办法》的规定，现就 2014 年
地方税务部门代收残疾人就业保障金有关事宜通告如下：

一、征收的范围、标准
本省行政区域内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民办

非企业单位应当按照不低于本单位在职职工总数 1.5%的比例安
排残疾人就业。 安排残疾人就业达不到规定比例的单位，应当按
照其实际差额人数和所在市、县、自治县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实际
工资 120%计算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 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
不足一人的单位，按实际差额比例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 国家
机关、社会团体等财政全额拨款单位应缴纳的残疾人就业保障金
由同级残疾人联合会所属的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负责征收。其他
缴费单位应缴纳的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经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核
定数额后，由地方税务部门代为征收。

二、征收时间、程序
（一）1至 3月，2013 年度已安排残疾人就业的用人单位到残

疾人就业服务机构领取《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年审手册》。也可
在海南省残疾人联合会网（www.hidpf.org.cn）下载文件、表格。

（二）4 至 6 月，用人单位持《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审核手
册》到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办理审核，由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审
核并确定缴费单位及核定其应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数额送达
地方税务部门据以代收。用人单位应在本通告规定的时间内报送
有关审核资料并确保所报送审核资料真实、有效。 对逾期未报或
虚报审核材料的用人单位将按有关规定处理。

（三）7至 9月份为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的申报征收期。 在征收
期内，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通过地税向缴费单位发出缴纳残疾人
就业保障金缴款通知书，缴费单位按应缴数额向地方税务部门申
报并缴纳。 国家机关、社会团体等财政全额拨款单位需缴纳的残
疾人就业保障金直接缴入本级财政部门财政性资金专户。

三、审核资料
用人单位办理残疾人就业审核，须携带如下资料：
(一)残疾人职工第二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原件和复

印件；（二）残疾人职工领取工资清单原件和复印件；（三）残疾人
职工参加社会基本养老保险个人帐户清单；（四）与残疾人职工签
订的《劳动合同书》或劳动部门鉴证的劳动合同花名册原件及复
印件；（五） 用人单位 2013 年 1、6、12 月份社会保险缴费申报表；
（六）用人单位营业执照（企业）、组织机构代码证副本复印件。

四、其他
对逾期不缴纳或不足额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的缴费单位，

残疾人联合会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逾期不缴纳或不足额
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的，从不缴或不足额缴纳之日起，按日加
收 5‰滞纳金。

特此通告
2014年 3月

全省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机构联系方式
1、海南省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
地址：海口市海府路 38号银都大厦五楼
联系电话：（08989）65353041 、65355046 邮编：570203
2、海口市残疾人就业服务中心
地址：海口市广场路 1号
联系电话：（0898）66220506 邮编：570102
3、三亚市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
地址：三亚市榆亚路 490号（三亚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大楼）

联系电话：（0898）88251733 邮编：572000
4、儋州市残疾人就业服务中心
地址：儋州市那大镇控规路 54号街区（财政大楼旁）
联系电话：（0898）23333236 邮编：571700
5、琼海市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所
地址：琼海市加积镇德海路 58号
联系电话：（0898）62936827 邮编：571400
6、文昌市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所
地址：文昌市文城镇文清大道残联综合大楼 1楼
联系电话：（0898）36901090 邮编：571300
7、万宁市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所
地址：万宁市万城镇人民中街 62号
联系电话：（0898）62135833 邮编：571500
8、东方市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所
地址：东方市政府 2号办公楼 1楼
联系电话：（0898）25523721 邮编：572600
9、五指山市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站
地址：五指山市人民政府办公楼 1楼
联系电话：（0898）86631827 邮编：572200
10、定安县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所
地址：定安县定城镇文明路 52号
联系电话：（0898）63824782 邮编：571200
11、屯昌县残疾人服务站
地址：屯昌县文化路住房建设局内
联系电话：（0898）67818150 邮编：571600
12、澄迈县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站
地址：澄迈县金江镇解放东路残联办公楼(老县委门口)
联系电话：（0898）67622982 邮编：571900
13、临高县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所
地址：临高县临城镇行政路（旧法院 1楼）
联系电话：（0898）28282010 邮编：571800
14、陵水黎族自治县残疾人服务所
地址：陵水黎族自治县椰林镇先丰北一横路 22号
联系电话：（0898）83327709 邮编：572400
15、乐东黎族自治县残疾人联合会
地址：乐东黎族自治县抱由镇感恩路 99号（道班对面）
联系电话：（0898）85522804 邮编：572500
16、昌江黎族自治县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所
地址：昌江黎族自治县行政办公大楼 1楼
联系电话：（0898）26698200 邮编：572700
17、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站
地址：保亭县保兴路原计生局办公大楼一楼
联系电话：（0898）83663517 邮编：572300
18、白沙黎族自治县残疾人就业服务所
地址：白沙黎族自治县牙叉镇桥南路
联系电话：（0898）27721397 邮编：572800
19、琼中县黎族苗族自治县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站
地址：琼中县营根镇海榆路残疾人联合会
联系电话：（0898）86222180 邮编：572900
20、海南省农垦残疾人就业服务中心
地址：海口市海垦路绿海大厦 413房
联系电话：（0898）68920308 邮编：570226
21、洋浦经济开发区残疾人劳动服务中心
地址：洋浦经济开发区政务服务中心四楼残联窗口
联系电话：（0898）28810937 邮编：578101

海南省残疾人联合会 海南省地方税务局
关于做好 2014 年地方税务部门代收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工作的通告

海南冠亚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014）海中法拍委字第 33、37 号

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在执行交通银行海口龙华支行与徐伟、周
玲燕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海口真诚典当有限责任公司与海南良源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件中， 受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
对涉案需变现财产进行公开拍卖下列标的：1、 位于海口市海秀中路北
岸青年公寓 422 房（房产证号：HK101963 号，建筑面积 34.79m2），拍卖
参考价：187901 元，竞买保证金 5 万元；2、位于海口市白坡里 213-1 号
良缘公寓 B-301 号房（房产证号： HK098778 号，建筑面积 82.83m2），
拍卖参考价：356914 元，竞买保证金 8 万元。 现将第一次拍卖相关事项
公告如下：

拍卖时间：2014年 7月 3日上午 10：00；拍卖地点：海口市国贸大道
48号新达商务大厦 2803室； 竞买标的展示及标的相关事宜咨询时间：
见报之日起至 2014年 7月 1 日 17 时止；收取竞买保证金时间：以 2014
年 7 月 2 日 17：00 时前到账为准； 办理竞买手续时间： 见报之日起至
2014 年 7 月 2 日 17:00 止，逾期将不予办理竞买手续；收取竞买保证金
单位名称：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海口分
行；银行账号：34010155260000167；缴款用途处须填明：（2014）海中法
拍委字第 33、37 号（如代缴须注明代某某缴款）；特别说明：上述标的按
现状拍卖，过户的税、费按国家规定各自承担。

拍卖机构：海南冠亚拍卖有限公司;电话：0898-68582500 15120736791
传真：0898-68539322;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监督电话：66700691

1、项目名称：保亭县新政镇毛文番雅洋和南林乡南通洋基本农田整理项目
监理。 2、招标人：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土地开发整理中心。 3、项目概况与招标范
围：3.1、项目划分：项目一：保亭县新政镇毛文番雅洋基本农田整理项目监理；项
目二：保亭县南林乡南通洋基本农田整理项目监理。 3.2、建设规模：项目一：实施
面积 8222.8亩， 总投资 1629.40万元； 项目二： 实施面积 4968.75亩， 总投资
1552.7万元。 3.3、计划工期： 365日历天。 3.4、招标范围：监理期、竣工结算期、缺
陷责任期全过程监理工作。 4、投标人资格要求：4.1、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具有独
立法人资格，须具备水利监理乙级或以上资质，项目总监须具备水利、路桥或给
排水专业的注册监理工程师执业资格，且总监理工程师不得同时担任 2个（不
含）以上工程的总监理工程师。 参选单位的企业内部管理制度必须健全，信誉良
好，近三年未出现重大质量安全事故，未因涉及违规违约而受到相关行业主管
部门或保亭县政府通报或处罚，并在省内有固定办公场所和具备资质的专业技
术人员，且在保亭县内有常驻办公场所及现场监理人员。 拟派项目监理工程师
和现场监理员均不得从事其他监理任务，且现场监理员必须驻扎项目现场。 投
标单位应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监理能力。 4.2、企业业绩要求
2011年至今有土地开发整理、农业综合开发项目的实际工程监理经验。（以签订
合同为准）4.3、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5、招标文件的获取：5.1凡有意参加
投标者，请于 2014年 6月 18日 8时 30分至 2014年 6 月 24 日 17 时（法定公
休日、法定节假日除外）由受托人持单位介绍信到海口市国贸大道 36号嘉陵大
厦 10楼 B4报名并购买招标文件。 5.2招标文件每套售价 500元，不含图纸，售
后不退。6、联系方式：海南泓建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林小姐 0898-68551438。

监理招标公告

琼州海峡月底启用双向定点航班
届时游客可准时安排登船时间，自主规划行程，将有助于缓解“过海难”

本报海口 6 月 17 日讯 （记者邓海
宁）不知登哪艘船？不知何时开船？ 不知
何时到港？近日，琼州海峡过海难的问题
有了新动向。 6 月 17 日，海口港务秀英
客运轮渡公司与广东海安新港港务有限
公司达成共识：在琼州海峡现有“大轮
班”模式的基础上，海口港与海安新港
拟在 6 月底前努力实现海口、海安双向
定点航班。 这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琼州
海峡车辆滞留、旅客积压等现象。

长期以来， 由于琼州海峡这条黄金

水道的巨大利润， 琼粤两省航运企业常
常因为利益纠纷产生摩擦。2013年 9月
正式运行的“大轮班”制也只是在一定
程度上缓解了“过海难”的问题。

广东省湛江市海安新港港务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杨卫忠坦言，“大轮班” 模式
并没有什么问题，琼州海峡“过海难”的
原因主要还是在运作机制、 双向沟通、运
力疏导等方面的欠缺，而现在两省积极探
讨的双向定点航班就是解决措施之一。

“早在去年 12 月，海口港便已单方

面在“大轮班”模式基础上试行定点航
班。 ”海口港务秀英客运轮渡公司相关
负责人表示，通过几个月的试行，已基本
解决了以往司机、旅客过海“三不知”的
尴尬。 定点航班最大的优势在于过海旅
客能按照自己的出行时间准时安排登船
渡海，自主规划行程，让旅客“心里有
数”，既节省时间又不会滞留在港。

“以前海口港是单行航道，去年我
们对具备双向通航能力的 16 号码头进
行了改建，提高了船舶周转速度，缓解了

海口港停靠泊位紧张的情况。 今年新增
加的两组泊位已完成建设， 全部投入使
用后将满足 5 艘船舶同时待泊，3 艘大
型船舶同时作业。 ”该负责人表示，这将
改变以往船舶到港等泊， 海上滞留时间
长的不利局面。

同时，在硬件上，海峡股份于 2014
年 1 月至 3 月份期间相继将 6 艘载货
量 2105 吨、载客量 999 客位、航行风级
可达蒲氏 8 级的超大型豪华客滚轮（分
别为“白石岭”、“五指山”、“铜鼓岭”、

“黎母岭”、“鹦哥岭”、“尖峰岭”）投
入琼州海峡营运。在今年年底，还将有 3
艘类似的豪华客滚轮投入使用。

海口港工作人员介绍， 新船运用了
多项全新的设计理念， 设置了人车分离
装载通道、三层汽车仓库、自动扶梯、超
市、咖啡厅、休闲厅、儿童游乐场等多项
人性化的服务设施。

杨卫忠表示， 目前琼粤双方正针对
“是否双向对点”“如何规划时间表”等
具体细节进行协商。

暑假降至， 为帮助
孩子们提高自我保护能
力、 度过安全愉快的假
期。 6 月 17 日上午，海
口灵山镇大昌小学举行
“安全回家” 儿童安全
体验大行动， 给该校学
生带来了安全课堂教
育、 安全体验和互动游
戏等丰富多彩的活动。

见习记者 陈元才 摄

暑期将至
“安全回家”

新的旅客列车运行图 7月 1日起实行

12趟进出岛列车
调整运行时间

本报海口 6 月 17 日讯 （记者侯小健 邵长
春 通讯员徐武）铁路部门今天发布消息，自 2014
年 7 月 1 日零时起实行新的旅客列车运行图，其
中 12趟进出海南岛列车运行时间有调整。

新的旅客列车运行图对进出岛旅客列车到
达、始发时间和部分停站进行了调整。据悉，北京
西－三亚 T201 次增加徐闻站停车，海口－西安
K1168 次不再停靠徐闻站；三亚－北京西 T202
次始发时间提前至 17：55， 海口－西安 K1168
次始发时间提前至 20：10，海口－长沙 K408 次
始发时间提前至 11：26，海口－上海南 K512 次
始发时间提前至 23：35；北京西－三亚 T201 次
到达三亚时间变更为 7：25，成都东－海口 K485
次到达海口时间变更为 6：21， 西安－海口
K1167 次到达海口时间变更为 7：57， 哈尔滨－
海口 K1121次到达海口时间变更为 9：42。

铁路部门提醒广大旅客： 注意新的旅客列车
运行时刻，合理安排出行时间，以免耽误行程。

红岭水库第三批
202名移民喜迁新居

本报营根 6 月 17 日电 （记者洪宝光 特约
记者黎大辉 通讯员王丽娟）打扫卫生、贴对联、放
鞭炮、 领回政府赠送的电饭煲……16 日上午，琼
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新市农场的 3 队、9 队和 10 队
53户 202名职工群众喜迁新居。这是新市农场红
岭水库的首批移民安置， 也是该农场建场 30 年
来的一件大事、好事。

据了解， 新市农场红岭水库首批移民安置是
继湾岭镇加鲜村、 中平镇上水村搬迁之后的第三
批移民。 此次移民安置有两种户型，分为 90平方
米三房两厅一厨一卫和 120 平方米四房两厅一
厨一卫两种，其分配将按每户四人以下（含四人）
的分到 90 平方米，五人以上（含五人）的分到
120平方米。

“房子的居住权属于职工，产权仍归属于农
场。 我们计划年底也将继续完成农场淹没区 4队
和 12队的乔迁工作。 ”琼中新市农场副书记王国
荣说着。

据介绍，红岭水利枢纽工程位于琼中中平镇
境内万泉河支流大边河下游，是省委、省政府确
定的“十一五”重点工程。 在该项工程中，琼中县
涉及到的移民安置面积约 4600 余亩， 包括 5 个
自然村和 6 个新市农场的连队， 农户 306 户
1285 人。

据悉，琼中之前已移民 2批 66户 313人。


